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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文件

肃团发〔2023〕9 号

共青团肃南县委
关于印发《对困难家庭子女普通高校入学

进行资助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团委，教育局团工委，县直（驻肃）各单位团（工）委、

总支、支部、青工委（青年工作小组）：

根据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 10 件为民实事方案的通知》（甘

政办发〔2023〕20 号）文件精神，将城乡困难家庭子女普通高校

入学资助纳入为民实事，学生资助项目的实施将有效帮助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顺利完成高等教育学业，切实保障困难家庭学生教育权

益。按照省政府安排部署及市、县人民政府相关要求，结合工作实

际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具体目标任务

1.资助范围：对具有肃南户籍且在张掖市范围内参加

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并被录取到普通高校

本科、专科（高职高专）2023 级的困难家庭子女进行学业资助

（包括城市低保全额保障家庭子女和农村低保一、二类保障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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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子女，“单人户”施保对象，特困人员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

养儿童）。

2.资助标准：录取到普通高校本科的 2023 级新生一次性

补助 10000 元；录取到普通高校专科（高职高专）的 2023 级新

生一次性补助 8000 元。

二、实施步骤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制定实施细则（2023 年 3 月底前）。团县委牵头研

究制定《关于对困难家庭子女普通高校入学进行资助的实施方

案》。

（二）社会动员（2023 年 4 月至 6 月）。团县委牵头，各

相关部门参与，通过传统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向全社会广泛

宣传省政府为民实事学生资助项目，让全社会知悉惠民政策，

使政策入民心、暖民心。

（三）确定资助对象。按照普通高校本科和专科录取时间，

对 2023 级录取新生，按照资助标准分类分批进行统计确定。第

一批统计对象（2023 年 8 月 5 日前完成）：录取到普通高校本

科的 2023 级新生。第二批统计对象（2023 年 8月 20 日前完成）：

录取到普通高校专科（高职高专）的 2023 级新生。

三、责任分工

1.县教育局对具有肃南户籍且被录取到普通高校本科、专

科（高职高专）2023 级的学生数量及基本信息分批进行统计，

审核确认后根据资助标准分类造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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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县民政局根据教育部门提供的新生名册，与享受城市低

保全额保障家庭和农村低保一、二类保障家庭、“单人户”施

保对象，特困人员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信息进行比对，

录取到普通高校本科的 2023 级新生审核比对工作于 8 月 10 日

前完成，录取到普通高校专科（高职高专）的 2023 级新生于 8

月 25 日前完成。

3.团县委根据同级民政部门提供的比对结果进行公示。公

示无异议后，将名单逐级上报团省委汇总后，确定资助学生名

单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明确职责分工。为民实事学生资助项目由团县委牵

头负责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健全工

作机构，明确分工，落实责任，统筹实施项目。

（二）严格统计数据。县教育部门要结合普通高校录取时

间，及时、准确统计入学新生名单，并报送至民政部门。民政

部门对名单所列人员中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进行比对、审核、

统计，要建立科学准确的比对工作机制。团县委要做好公示和

把关，保证资助资金真正用到符合条件的学生身上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学生资助政

策的宣传工作，制定高效、覆盖面广、可行性高的宣传方案，

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，采取多种宣传形式，使这项惠民政策

家喻户晓。同时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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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肃南县委

2023 年 5 月 11 日

共青团肃南县委 2023 年 5月 11 日印发


